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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815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厦工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52 

债券代码：122156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2厦工债 

 

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更正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厦工股份”）拟与中航西安飞

行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西飞自控”）、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国际北京公司”）、厦门摩医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摩医咨

询”）在厦门设立合资公司，并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《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

合资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51），其中部分内容有误，现予以更正补充。 

在“一、对外投资概述”的“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”中第二段，原内容为：

“本次合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本次合资事项已经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” 

更正补充后内容为： 

“根据厦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

工业”）下属企业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工业机电系统”）、中航通

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工业通飞”）签署的《关于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

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，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翼集团”）

合计 54%的国有股权将无偿划转给中航工业机电系统及中航工业通飞，如本次股权划转

事项完成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航工业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2 月 7 日刊

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的“临 2015-008”号公告）。目前上述海翼集团股权划转事项

尚在等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，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中

航工业机电系统、中航工业通飞对厦工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，存在不确定性；但不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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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未来十二个月内上述股权划转事项完成的可能性。因此公司与中航工业下属企业中航

西飞自控、中航国际北京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可能同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6 条款的规定，本次合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关

联交易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中航西飞自控、中航国际北京公司未

发生过交易。 

本次合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无关联董事需要回

避表决，有表决权的八位非关联董事赞成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次合资事项无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就上述合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本次公司拟与潜在关联方中航西

安飞行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、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及非关联方厦门摩医管理咨

询有限公司在厦门设立合资公司，有助于加快实现工程机械智能电传控制系统的产业

化，逐步实现工程机械及其它机械产品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替代，推动工程机械及其它机

械产品向高效、节能、环保、智能方向发展，使智能电传控制系统及智能工程机械成为

公司新的增长点。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，履行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，关联交易

表决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

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符合

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

对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事项。” 

 

特此公告，并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1月 26日 


